附件5   
长沙市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诚信承诺书

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，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健康成长，也关系到学生的毕业与升学，为确保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的公平、公正，特承诺如下： 
 1.以高度的责任心和良好的诚信意识，参与学校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的全过程，客观公正地评价每个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状况。
     2.严格按照《长沙市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》规定的评价内容、评价方式、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等，客观实施评价。
     3.及时记录、沟通、协调评价过程中存在的分歧与问题，解答学生与家长和学校的质询。当评价过程出现重大分歧与问题时，及时提交学校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委员会处理。
 4.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由班级评价工作小组成员集体认证，不得擅自更改。如评价结果确实有误，应经学校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委员会集体审核讨论后重新评价，并记录结果更改的原因及更改人，同时备注原评价结果。
    5.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全程，自觉接受纪检监察部门、家长、学生，及社会人士的监督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6．诚信承诺人如出现变更，由继任者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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